
中 国 酒 业 协 会 

中酒协责[2019]01号 

关于征集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 

起草单位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更好地引导酒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,加强行业自律，提

高社会公信力，保障酒类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，经中国酒

业协会批准，由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促进工作委员会

牵头制订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。现面向

社会公开征集该标准的起草单位。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资格条件 

㈠从事酿酒产业相关企业社会责任等工作领域，所在企业在

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实例； 

㈡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高度重视； 

㈢愿意提供标准制订工作所需的相关资源和人力支持。 

二、起草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

㈠参与本标准制订，具有标准内容的表决权； 



㈡作为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； 

㈢优先享有参与本标准修订的权利。 

三、起草单位将承担以下义务 

㈠能够全程参加标准起草、讨论和审定工作会议，按时完成

标准起草工作组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； 

㈡能够共享本单位在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成果，为标准起草及

修制订提出建设性意见； 

㈢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； 

㈣兼顾标准的社会性和前瞻性。 

四、申请要求 

拟申请加入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起草工

作组的单位，请认真填写《中国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

起草单位申报表（见附件一），经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，于 2019

年 3 月 20 日前将扫描件发送至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促进

工作委员会邮箱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李琪  

电    话：010-57811300 

手    机：18311075615 



邮    箱：chinasao@cada.cc 

 

附件一：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起草单位

申请表 

附件二：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工作时间

安排 

 

 

 

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工作促进委员会 

2019 年 2 月 22 日 



附件一： 

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 

起草单位申请表 

单位名称  

详细地址  

起草人姓名  性别  

职称/职务  手机  

电子信箱  

申请理由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(篇幅不足，可附页) 

单位负责人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

（单位盖章） 

 



附件二： 

《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》团体标准 

工作时间安排 

 

序号 主要工作 起止时间 

1 筹建起草工作组 
2019 年 2 月 22 日 

-2019 年 3 月 20 日 

2 
成立起草工作组，筹备起草工作

启动会议 

2019 年 2 月 22 日 

-2019 年 3 月 20 日 

3 
召开起草工作启动会议，研讨工

作方案，并落实具体工作任务 

2019 年 3 月 20 日 

-2019 年 4 月 20 日 

4 
完成研究报告，形成征求意见

稿，广泛征求意见。 

2019 年 4 月 20 日 

-2019 年 6 月 20 日 

5 
召开团体标准审定工作会议，审

议团体标准送审稿。 

2019 年 6 月 20 日 

-2019 年 11 月 20 日 

6 
根据审定会意见，形成标准报批

稿，完成报批。 

2019 年 11 月 20 日 

-2019 年 12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